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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研究】

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研究

张 赛 群

［摘 要］华侨华人是新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参与力量。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华侨华人

捐助中国公益事业经历了从试探、曲折与停滞到恢复、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等历史阶段。整

体来看，华侨华人积极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特征主要有：捐助时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捐

助方式趋向常态化、持续化，捐助流向呈现出由传统侨乡向更多需求地分散、领域不断拓展

的趋势，捐助主体更加多元。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复杂，既有华

侨华人的爱国爱乡情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祖（籍）国的强烈责任感、自身的经济实力、

与新中国的经贸联系，也有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需求等因素。

华侨华人的义举善行，为推动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和主体参与公益事业、促进新中国公益事业

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华侨华人 捐助 公益事业 侨捐 新中国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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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 A 是中国公益事业 B 的重要参与力量，其捐助中国公益事业的主体有个

人和华侨华人创办的企业（以下简称侨企）、组织（包括同乡会、商会、联谊会）、基

金会等。捐赠是其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主要方式。目前学界对华侨华人在内地捐赠

［收稿日期］2019-04-24
［作者简介］张赛群，历史学博士，教授，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侨大学政治发展

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362021。

* 本文为福建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019R0063）及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经费资助项
目（HQHRZD2018-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 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在 1955
年新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之前，无华侨、华人之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官方统计侨捐
时多将港澳同胞捐赠计入其中，因此本文侨捐亦包含了港澳同胞捐赠。

B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
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扶贫、济困；扶老、
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灾害；促
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99）》，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3 页；《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 页）从法律文件规定来看，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因此，本文对两概念不做特别区分，统一使用公益事业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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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侨捐）史实及意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一些学者还探析了侨捐的动机、

类型和影响因素等。A 但整体来看，对华侨华人参与新中国公益事业的相关研究仍然

有些不足：一是相关研究以史料搜集、整理为主，理论分析不够；二是对侨捐以外的

其他参与公益方式关注较少；三是研究时段和地域范围多集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地

方，长时段、全国性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华侨华人捐助

新中国公益事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及动机与影响因素等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深化对华侨华人史和新中国公益事业史的研究。

一、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阶段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华侨华人参与新中国公益事业经历了从试探、曲折和停滞

到恢复与快速发展、稳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B

（一）试探阶段（1949~1966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侨捐多为试探性捐助，较不稳定。究其原因：一是此时华侨

居住国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排华事件，华侨在经济上受到影响，捐赠能力较

弱；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东南亚一些国家受西方国家影响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

锁，并限制通汇和人员往来；三是由于此时新中国展开对包括国内华侨资本在内的生

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安置归难侨，同时为拓展外交关系，对侨捐采取

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1957 年 6 月，新中国以教育领域为突破口鼓励华侨捐资兴办学校，8 月，第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78 次会议正式批准颁布《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1］，对促进侨

捐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此后在多次运动的政治审查中对内地居民的海外关系

持怀疑态度，挫伤了部分华侨华人捐助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侨捐数额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华侨华人出于对家乡和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热爱，一如既往

地关注祖（籍）国和家乡的公益事业，尤以福建、广东两省重点侨乡最为突出。如在

广东省，1949~1965 年，华侨捐助梅县公益事业约 632 万元 C，主要用于兴办医院、影

A 代表成果主要有：林金枝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任贵祥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
所课题组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张秀明的《改革开放以
来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等等。

B 由于捐赠是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主要方式，提供服务等其他公益方式无太多记载，
此部分仅以公益事业领域侨捐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阶段性变化予以说明。囿于我国侨捐的年度
统计还不完善，本文仅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

C 本文货币币种未做特别说明者，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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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和教育事业。A 据不完全统计，1956~1957 年，广东省公益事业侨捐达 298 万余

元，主要用于中小学校、医院、水利设施、乡道桥梁等方面的建设。其中，用于中

小学校的侨捐为 168 万余元，占 56% 强。B 在福建省，教育是侨捐最为集中的领域。

1949~1966 年，福建省华侨捐资兴学款达 5495.34 万元，年均 323.26 万元。其中晋江

专区 2086.46 万元，占全省的 38%，年均 122.73 万元。［2］其间，教育侨捐受相关政

策的影响较大。如 1956 年 5 月，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侨务办公室和教育厅发布《关于

大力鼓励华侨办学的联合指示》后，福建省当年仅捐建学校的侨汇就达 100 万元以上。

1958 年福建全省华侨捐资兴学款超过 1000 万元。［2］（p.96）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华侨捐

资兴学形式多样，有侨办公助、公办侨助及完全侨办等不同性质。其中，在完全侨办

学校，华侨不仅负担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支出等全部经费，而且免收学生学费，甚至

将贫困华侨子女的食宿和课本等费用也全部予以免除。

除教育事业外，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也是这一阶段侨捐的重点领域。如在福建

省安溪县，自 1954 年起华侨先后捐建了龙门卫生院、新华侨官桥医院、蓬莱华侨医

院、龙涓医院等，还捐赠了救护车、医疗器械和药物等。［3］在广东省梅县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华侨捐资新建和扩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有十余所。C 华侨华人还捐资

兴建华侨博物馆、影剧院和戏院等公共文化设施。如 1956 年，在陈嘉庚的带动下，

广大华侨为创办厦门华侨博物院捐款 37 万余元；1960 年，陈嘉庚提议在北京创办华

侨历史博物馆，并率先捐款 50 万元。［4］

支持抗美援朝是这一阶段侨捐的特殊领域之一。如 1951 年 2 月，新加坡华侨捐

赠慰劳金 5786 元。［3］（p.180）自 6 月起，华侨中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的活动，

印度、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华侨亦有类似的捐赠活动。

这一阶段的侨捐还出现了基金会等形式。1955 年初，陈嘉庚捐资设立集美社公业

基金会，主要用于助学、垦殖及救济，并成立集美社公业基金会理事会进行管理。［5］

这对之后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形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际国内形势较为复杂，侨捐

规模不大，但出现了新的公益事业参与领域和参与形式，并集中于教育、文化事业，

对侨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对抗美援朝的捐助行为也体现了华侨

华人对新生人民政权和对国际和平与正义事业的支持。

（二）曲折与停滞阶段（1966~1977 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华侨华人捐助被认为是“破

A 《梅县华侨志》，《梅县华侨志》编委会 1991 年编印，第 21 页。

B 《广东省国民经济建设八年成就（1949~1957）》，广东省统计局 1958 年编印，第 146、149
页。

C 《梅县华侨志》，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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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自力更生”，严重挫伤了华侨华人捐赠的积极性。在能否继续接受侨捐的问题上，

1969 年 3 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严禁向华侨、港澳同胞发动捐献问

题的通知》，禁止向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发动捐献，对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捐献

一般要婉言谢绝，说服不了的，必须逐级审查上报经批准后方可接受。［6］1970 年 2

月，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同意了晋江专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取消侨办中小学的请示报

告》，表示对海外华侨自愿汇款给家乡办学，“一般不予接受”，并要求各地“参照执

行”。［2］（pp.119~120）因此，1966~1977 年，虽有一些侨胞通过各种渠道继续捐助支持家乡

的公益事业，但规模较小，侨捐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如晋江专区这一阶段的华侨华人

捐资兴学款仅为 479 万元［7］，年均约 40 万元，不到前一阶段年均值的 1/3。

（三）恢复和快速发展阶段（1978~2000 年）

这一阶段，侨捐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期后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

侨务领域开始拨乱反正。但由于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华侨华人对中国各项政策的

稳定性还持观望态度，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侨捐仍处于恢复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新的侨务政策陆续颁布实施。1982 年 8 月，国务院

发布了《关于加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进口物资管理的通知》［8］，1989 年 2 月，国

务院制定了《关于加强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进口物资管理的若干规定》［9］，对于鼓

励和支持华侨华人的爱国捐助行动、正确引导侨捐方向、制止侨捐工作中存在的某些

混乱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侨华人逐步消除捐助顾虑，侨捐得到较快的增长。据统

计，1978 年底至 1987 年，广东省侨捐为 23.8 亿余元。其中，1978~1981 年为 3182.3

万元，1982 年为 6563 万元，1983 年为 1.29 亿余元，1984 年超过 4 亿元，1987 年增

至 6.4 亿元。［10］1984~1989 年，福建省侨捐为 6.5 亿元 A。其中，1988~1989 年多达 1.8

亿元。 ［11］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海外侨胞的捐赠热情再次

升温。1993 年 1 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

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12］，充分

肯定了华侨华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贡献。1995 年全国侨捐为 41.25 亿元。［13］但是，

1996 年 4 月，国务院停止执行华侨、港澳同胞捐赠进口小汽车和部分物品减免税政

策后［14］，侨捐数额急剧下降。当年侨捐就降至 36.16 亿元，1997 年、1998 年分别降

至 19.86 亿元、13.07 亿元。［13］（pp.300~301）当然，1998 年前后侨捐数额的快速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也由于受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A 关于此处数据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差别，如有学者认为：1979~1989 年，福建省侨捐为 8 亿
余元，其中 1987~1989 年共计 4.9 亿元。参见﹝日﹞山岸猛：《对外开放后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
外华侨华人（下）——以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人口移动为中心》，《南洋资料译丛》
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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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侨捐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侨捐形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

内各种生活、生产设施设备不足，加之政府从 1984 年开始对海外侨胞捐赠家乡价值

2 万元以下（1988 年增至 10 万元）的小型生产设备实行减免税优待政策［10］（p.224），

早期侨捐以捐物为主，即使到上述减免税政策停止执行前的 1995 年，捐物仍占侨捐

总额的 78.72%。1996 年减免税政策停止执行，当年及次年捐物所占比例即分别减至

67.17%、36.81%。［13］此后，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生产和供应日渐丰

富，侨捐逐步改为以捐款为主。相比前一阶段，此阶段设立公益基金会尤其是设立教

育基金会更为常见，多为提取基金利息奖学、奖教。据统计，1978~1997 年，华侨华

人和港澳台同胞共设立了 1115 个奖学、奖教基金。［15］

从侨捐地域流向来看，这一阶段仍明显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据统计，

1978~2000 年，广东省侨捐达 310.8 亿元。［16］1978~2001 年，福建省侨捐达 83.34 亿

元。［17］在侨捐领域方面，这一阶段初期的侨捐主要集中于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

如 1979~1987 年，广东省 23.8 亿余元侨捐中，捐助生产资料位居第一，占捐助总额

的 40.57%；教育位居第二，为 16.92%。［13］但此后，侨捐转为以教育领域为主。从

1978~2000 年整个时段来看，广东省侨捐中教育领域位居第一，其余依次是生产资料

和医疗卫生。［16］福建省缺少对工农业生产捐助的总统计，但仍有一些零散记录。如

1979~1990 年，泉州市 7.7 亿余元侨捐中，用于教育领域的占 60.2%，用于工农业生

产的约占 16%。［18］

整体来看，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一阶段侨捐规

模增长显著。如 1985 年，香港王宽诚出资 1 亿美元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用于资

助内地多所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19］出于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华侨华人

早期捐助以捐赠工农业生产设备为主，整体上则是对教育领域的捐助占据优势，并以

设立教育基金会形式为主。

（四）稳定发展阶段（2001 年至今） 

随着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20］和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21］的颁布实施，中国公益事业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2007 年 1 月，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

知》，将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免税资格范围扩大到在国家和省级民政部门登记的所有民

间组织，扩大了享受税前扣除的公益组织范围，体现了国家对公益组织的支持，对包

括华侨华人捐助设立的公益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有一定的激励作用。［22］

这一阶段，除发生较大灾害的年份外，侨捐整体较为平稳，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基本持平。以全国侨办系统受理及协助受理的侨捐为例，2007 年为 30.25 亿元；［23］

2008~2013 年共计 223 亿元，年均 37.17 亿元；［24］2014 年、2015 年分别为 30.68 亿元、

27.33 亿元；［25］2016 年、2017 年共计 50 多亿元。［26］可见，2015 年后，侨捐款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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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降。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政府公益投入增加及国际经济形势不甚乐观有关，也可

能与统计渠道多样化有关，侨务系统并非接受侨捐的唯一途径，因而并不能完整反映

侨捐变化的真实情况。

这一阶段的侨捐流向仍集中于传统侨乡和传统领域。如在 2008~2013 年共计 223

亿元的侨捐中，教育领域占 52%，其余依次为扶贫救济（10%）、救灾（8%）等领域；

粤、闽、浙分列为接受侨捐省份的前三位。［24］但是，这一阶段侨捐也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从地域来看，一是侨捐流向地域越来越广泛。如 2017 年，除粤、闽、浙、沪

4 个接受侨捐超亿元的省（市）外，接受侨捐超千万元的省份还有 12 个。［27］二是一

些地域因为特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侨捐一度比较集中。如在 2008 年和 2009 年上半

年，接受侨捐前三位的省（市）分别是四川、北京、重庆，这与 2008 年发生汶川地

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因素有关。从领域来看，这一阶段扶贫、救灾领域侨捐明显增

多。如在 2008~2013 年的侨捐中，扶贫、救灾仅次于教育，分列第二、第三位。救灾

是侨捐传统领域，而扶贫主要缘于近年来党和政府的倡导及华侨华人慈善意识和参与

意向的转变。

这一阶段的侨捐还出现了一些新形式和新内容。如受利率下降影响，基金会存

本取息不足，一些捐赠者便以不动产租金收入补助基金会奖学、奖教；一些侨胞还直

接将基金会基金变成不动产，再用其收益做公益。如 2008 年，新加坡侨亲林新华兄

妹将其设立的林国仁教育基金会 1000 万元基金全部用于投资兴建标准化厂房，再用

每年的厂房租金助学、奖学；［28］一些侨胞捐赠不动产的股份，如 2010 年福建省安溪

县侨亲柯镇安将其安溪联谊大厦的股份转让给安溪八中校董会，收益作为柯秋水教

育基金专用。［29］一些捐赠者则捐赠一定比例的企业营业额，如旅美华侨纪华龙承诺

2018~2020 年连续 3 年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赠由他任董事局主席的中邮云商（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额的 1%。［30］在捐赠内容方面，出现了捐赠医保费用、国学教

材和捐建助学网络等新内容。这既是新时代的新需要，也与传统捐赠领域逐渐饱和及

捐赠侨胞视野更加开阔有关。

总之，这一阶段侨务政策较为稳定，侨捐总额、个体规模和捐赠流向与前期相

比均较为稳定，影响侨捐流向以及侨捐形式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但值得关注的

是，近几年侨捐规模出现了下滑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除捐赠外，亲力亲为参与公益事业发展也一直是华侨华人参

与新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方式。华侨华人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亲

自办学，而华侨捐资办学不仅仅是捐款，大部分情况下还需要对学校建设和发展进

行规划、监管等。如陈嘉庚 1950 年回国定居后，亲自主持厦门大学的扩建工作。

1951~1954 年，他不仅负责筹措经费，而且参与设计、监督新建 31 幢大楼。每周他

都乘坐小渡轮从集美到厦门大学建筑工地，巡视督查校舍建设工作。［2］（p.111）侨亲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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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汉自 1980 年创办福建省南安县仁絤中学以来，先后 70 余次回校捐资，关心学校的

发展。不仅学校捐办者对所捐建学校倾心投入，一般的捐赠者尤其是兼任校董者也积

极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并参与管理。

除为所捐公益事业亲力亲为外，一些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方式是发挥

各自专长，担任义工或开展义诊。如加拿大华人陈玉红心系家乡教育，2002 年 9 月

起在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呈美小学义务执教三个月；［31］南非侨胞陈清姐弟不远万里

回乡担任 2015 年全国首届青运会志愿者。［32］一些华侨华人则出资聘请专业人士开展

义工活动，如福建省晋江港胞林泗维自 2005 年始出资组织香港志愿者在暑假期间回

乡支教；［33］2014 年 9 月，旅菲侨胞缪鸿携宁德市古田县医院 11 名医务人员，来到

古田县桃溪村开展爱心义诊活动。［34］

不论是捐钱献物，还是亲力亲为，华侨华人的参与使中国公益资源更加丰富，

形式更加多元，成效亦更为持久。

二、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有如下特征：

（一）捐助时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和政策有些波动，初期持较为谨慎的

态度，“文化大革命”期间限制通汇及人员往来，造成了侨捐公益事业的暂时停滞。

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侨务政策的颁布实施，华侨华人捐助中

国公益事业迎来了从快速发展渐至稳定发展的阶段。

（二）捐助方式趋向常态化、持续化

公益方式的常态化和持续化主要得益于公益基金等形式的出现。基金会是华侨

华人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渠道，华侨华人或捐资给基金会（慈善会），或创建新

的基金会，或在已创办的基金会下设立新的基金。基金会以其组织化、规范化的运

作模式，逐渐成为众多侨胞使用的捐助方式。根据胡润发布的《2006 中国慈善企业

榜》，“上榜的 51 家企业和基金共捐赠 41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 8000 万元。海外华

人机构（含企业和基金）对中国内地的捐款占总额的一半以上”。 ［35］2011 年，以基金

会名义捐赠的项目越来越多，在非传统侨乡地区侨捐也有了较快增长。 ［36］基金会 的

捐赠有利于对公益事业做出统筹安排，而且运作较为规范，可以保证其在一段时间内

持续关注公益事业，从而开创了一种持续稳定的慈善资金运作新模式。

（三）捐助流向呈现出由传统侨乡向更多需求地分散、领域不断拓展的趋势

乡土情结是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原动力，闽、粤等省是著名的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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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的华侨华人资源，因而易获得更多且更持续的华侨华人资源支持。而且，

闽、粤重点侨乡也较早出台了鼓励华侨华人捐助公益事业的政策文件，有利于吸收华

侨华人的捐助。但近些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及华侨华人慈善观念的变化，

捐赠到最需要的地方、捐赠给最需要的人群，已成为一些华侨华人的共识。华侨华人

开始关注家乡之外的区域。在领域方面，教育虽然一直是侨捐的主要领域，但扶贫、

新农村建设、环保、科技等以前华侨华人关注较少的领域也日益成为热点，侨捐领域

不断拓展。

（四）捐助主体更加多元

捐助主体方面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在国内有投资的侨商或侨企日益成为侨捐主

力。以厦门为例，2000 年至 2009 年上半年共接受侨捐 2.74 亿元。［37］捐赠者往往同

时也是在厦门的投资者，他们或先捐赠后投资，或先投资后捐赠。二是港澳同胞居

多。由于港澳同胞是内地的主要投资者，加之港澳同胞与内地联系较为密切，因此，

港澳同胞捐赠量最大。比如，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1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

报告》统计，2011 年我国境外 92.44 亿元的捐赠中，来自香港地区的捐赠量最大，占

境外捐赠的 36%。［38］三是以老一辈华侨华人为主，但新华侨华人参与公益的热情也

逐渐被调动起来。老一辈侨胞因在海外奋斗数年，经济实力较强，且通常有在华生

活经历，对祖（籍）国公益事业参与热情较高。与此同时，新移民及新生代华裔也逐

渐参与进来。如马来西亚华人古润金为第三代华裔，多年来他及他的企业为中国公益

事业捐赠约 7 亿元。［39］值得一提的是，新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益事业除与近年来新

移民增加及其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有关外，还与家族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如陈嘉庚家

族，不仅陈嘉庚本人倾尽全力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其女婿李光前、外孙李成义

均对中国教育事业热情襄助。这种家族薪火相传的捐助模式也充分证明了家族传统、

家风传承的重要性。

三、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因素，既有华侨华人自身

一直以来的爱国爱乡情感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祖（籍）国的强烈责任感、其自身经济

实力及其与新中国的经贸联系等因素，也有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形势与需求等因素。

（一）华侨华人爱国爱乡情感及对祖（籍）国的社会责任感

华侨华人虽在异国他乡拼搏，但是，割舍不断的是对祖（籍）国、对家乡的血

脉和情感。不论是老一辈华侨，还是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去的新华侨，出生于中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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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注

祖（籍）国同胞的民生问题。对他们而言，捐款赠物、造福桑梓，既是对祖（籍）国

的一种奉献，也是维系和祖（籍）国情感的一种特殊纽带。因此，华侨华人捐助中国

公益事业已形成一种历史传承，为祖（籍）国赈灾、济贫、教育、卫生、医疗、修桥

筑路等公益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感，既源于因爱国爱乡情感衍生出来

的对祖（籍）国的责任感，也源于居住国公民意识和慈善观念的耳濡目染。在 1955

年新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40］之后，大部分海外华侨选择了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华

人，生活和事业重心放在了侨居国。尽管如此，他们在关心居住国公益事业的同时，

还持续关注、热心参与新中国的公益事业。一些华侨华人甚至视公益事业为毕生追

求。如福建省归国华侨、慈善家黄仲咸几十年间将所有的家产和所积累的财富都用于

捐助新中国的教育、文化、卫生、福利等公益事业，累计捐助资金达 5 亿多元，其慈

善情怀、公益精神令人敬佩。

（二）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及其与新中国的经贸联系

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是他们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基础。实践证明，侨捐大发展

的时期基本上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个人事业发展相对顺利、居住国或国际经济形势相对

较好的时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新加坡、泰国等华侨华人集中的东南

亚国家的飞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华侨华人经济实力也得到快速增长，使得改革开放后

侨捐整体规模和个案规模都有明显的增长。反过来，华侨华人个人事业发展不好也会

影响到侨捐的规模。如 1994~1997 年，泉州每年侨捐都在 4 亿元左右，而在 1997 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 1998~2001 年，泉州侨捐每年减至 3 亿余元。A

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还与新中国的经贸联系有关，这种因素的影响在

改革开放之后尤为明显。如在华发展的侨企，热心参与当地公益事业，不仅有利于塑

造企业正面形象，也有利于企业在当地的长远发展。因此，侨企是关注并参与新中国

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不少大额捐赠的侨企也是在内地大规模的投资者。捐助公益事

业无疑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华侨华人

热衷于捐助旅游业，并基本以投资、捐建所在地宾馆、酒店等基础设施为主，充分体

现了投资与捐赠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

党和政府的引导与政策激励是长期以来推动华侨华人热心参与祖（籍）国公益

事业的重要因素。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既包括一般的侨务政策，也包括专门的侨捐政

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积极的侨务政策有利于增进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进而激

A 《泉州市侨联志》，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2 年编印，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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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其建设祖（籍）国的热情；合理的侨捐政策更是直接影响到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益

事业的意愿、侨捐流向和方式等。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对侨捐流向有着明显的影响。

从长时段看，我国对华侨华人捐助和兴办公益事业总体持欢迎、开放的政策，并施行

优待和表彰等激励措施。如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境外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入境手续；捐赠实行许可证管理

的物品，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证申领手续，海关凭许可证验放、监

管”；“华侨向境内捐赠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可以协助办理有关入境手续，

为捐赠人实施捐赠项目提供帮助”。在优惠措施方面，“境外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

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的用于公益事业的物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减征或

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20］（pp.115,117）而国家和各地制定的华侨华人捐

赠表彰条例以及据此举办的各类表彰活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华侨华人捐助行为的肯

定和重视，对捐赠者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除了鼓励和支持外，党和政府还善于运用政策措施对侨捐予以引导。如 2008 年

1 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启动的“侨爱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动”A，鼓励、引导侨界

力量帮助灾区进行灾后重建。同年 3 月，开展了“侨爱工程—万侨助万村”活动 B，

引导侨界力量资助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在活动开展的两年多时间里，各级侨办通过

“万侨助万村”实施各类项目 1864 个，其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60 个、改善

农村教育条件项目 486 个、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项目 193 个，投入资金 14.4 亿元。［41］

（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与需求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需求直接影响到华侨华人捐助中国公益事业的规模、

流向和方式。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华侨华人捐赠多以改

善硬件生产、生活设施为主，此外，还有捐建教学楼、医院，捐赠仪器与设备等形

式。同时，基于中国教育发展相对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在贫困地区尤为

突出，党和政府积极引导侨捐流向教育领域，侨胞对教育事业给予了持续的关注。近

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投入持续增加，教育等方面的硬件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侨捐支

教、设立基金会扶贫助学逐渐成为侨胞教育捐助的重要方式。一些地区（领域）侨捐

的减少与党和政府在这些地区（领域）投入增加，对侨捐的需求降低不无关系。

A 2008 年初，中国遭遇了雨雪冰冻灾害。1 月 31 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紧急启动了“侨爱
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动”，鼓励海外侨胞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灾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参见《侨办举行“侨爱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动”捐赠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govweb/gzdt/2008-02/01/content_877424.htm，2019 年 8 月 27 日。

B 2008 年 3 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启动实施了“侨爱工程—万侨助万村”活动。该活动旨在
顺应侨胞关注“三农”、推动新农村发展的愿望，为侨胞搭建造福桑梓、帮扶农村、回报家乡的
服务平台。参见《国侨办农业部启动“侨爱工程—万侨助万村”活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
http://www.gqb.gov.cn/news/2008/0325/1/8428.shtml，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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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益事业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华侨华人慈善观念的演变、

居住国与中国的关系、居住国对本国公民从事国外公益事业的态度和相关外汇政策等。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囿于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华侨华人捐助新中

国公益事业多集中于闽、粤侨乡，但对新中国公益事业的起步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捐助中国公益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累计捐赠超过 1000 

亿元［27］，流向地域和领域也更加广泛，涉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修桥筑路、

赈灾、扶贫助困等诸多领域。华侨华人的义举善行，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医

疗、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还传播了慈善思想和公益精神，为推动国内各种社会力

量和主体参与公益事业、促进新中国公益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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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overseas Chinese donations to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in China have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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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able development. On the who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active donations to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in New China mainly include: the donation time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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